关于申报2019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的通知

各项目负责人：
四川省科技厅发起的2019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现已开始，具体如下：
一、奖项设置：
1、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
2、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具体要求：
1．提名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项目，其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表；提名技术发明类和科学技术进步类项目，应当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2．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
[bookmark: _GoBack]3．提名项目所含技术内容（包括发现点、发明点、创新点及其专利和论文等支撑材料）应未在国家、省部级获奖项目中使用过。
4．同一技术内容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提名参加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技术发明类和科技进步类各类别的评审。
5．以相同技术内容两次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均未获奖的项目，不再提名。
6．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人参与科技进步奖的提名。
7．上两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不能作为本年度省科技进步奖提名项目的第一完成人。
8．完成人在国外或在中国的外资机构单独或合作取得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须归国内所有。 
9．涉及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准入）的项目，必须完成审批手续，提交相应的批准证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基因工程和技术产品、标准等批准证明）。
注：1、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指基础类研究项目；
2、余详情可参阅2019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要求。
请有意申报的相关负责人于2019年4月14日前填写提名工作手册，将电子档及工作手册要求的附件发送至科教科邮箱ybeyykjk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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